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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法令復核「提案書」 

（提 103.6.24 第 6 次復核會議臨時提案）

臨時提案： 

為山坡地建築基地申請建照，因地勢平坦，未涉及整

地行為，得由建築師及水土保持技師同時簽證，證明該基地未

涉及整地，免適用「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

要點」第 2 點規定。（提案人：建築管理科二股、陳漢陽建築

師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吳森富 103 年 2 月 18 日南市府工務局收文 103-0002213

文號辦理（詳提案附件）。 

二、本案山坡地範圍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為申請建照，依 103.5

台南市農業局 141030448364 函示（如附件），得由建築師

及水土保持技師簽證，以證明該建築基地未涉及整地情事

且安全無虞；作為免適用「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

工查驗執行要點」審查之依據。 

 決 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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